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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今日（三月二十四日）在立法會財務

委員會特別會議上的開場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 
 
  多謝主席和各位委員。相信各位對律政司的工作都有相當的了解，我們的

工作分為五個綱領範圍，分別是刑事檢控、民事法律、法律政策、法律草擬和

國際法律。在二○一○至一一年度，律政司的預算開支是１０億９９０萬元。

現在讓我重點講述一下我們在新一個財政年度的主要工作。 
 
綱領（１）－ 刑事檢控 
 
  刑事檢控科會繼續全力履行憲法賦予的責任，根據既定的檢控政策指引，

堅定地按公平公正的原則進行檢控工作。我們時刻緊記，檢控人員須經常保持

最高的專業水平。面對不斷增加的工作量及日趨複雜的案件，刑事檢控科在新

任刑事檢控專員的領導下，現正就該科的工作常規進行深入的檢討，目的是要

提升該科的工作質素和效率。 
 
  今年將有新的律師加入我們的部門，他們會接受有關檢控職責的全面精修

培訓。同時，我們會針對當前的趨勢和問題，為在職的檢控人員設計法律進修

課程。我們會經常提醒所有檢控人員，他們需要符合預期的最高專業標準，而

作為秉行公義的人，他們肩負重要的職責。 
 
綱領（２）－ 民事法律 
 
  民事法律科就廣泛的民事法律事宜，向政府各決策局和部門提供所需的法

律意見和訴訟支援服務。我們在二○○九年所處理的工作，無論在數量、複雜

和迫切程度方面，均極具挑戰性，較以往不遑多讓。此外，我們亦見證民事司

法制度改革的落實，以及這項改革對所有進行訴訟的人士所帶來的影響，特別

是在司法機構發出有關使用調解服務的新《實務指示》於二○一○年一月二日

實施以後。 
 
  我們預期，跟去年一樣，在政府以被告身份與訟的案件中，涉及憲法及人

權事宜的司法覆核訴訟仍會是焦點所在。在新一個財政年度，一個具備有關經

驗的專責小組將投入服務，就根據《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不人道或有辱人格

的待遇或處罰公約》提出的聲請或進行的法律程序所引致的事宜，提供法律支

援。 
 
  就民事法律事宜提供法律意見方面，由於有需要為多項持續及新訂的政策

措施提供意見，民事法律科的工作量仍會相當繁重。 
 
綱領（３）－ 法律政策 
 



  律政司會繼續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區域性的法律服務和解決爭議中心。在新

的財政年度，我們會與法案委員會緊密合作，審議《仲裁條例草案》，使條例

草案可早日通過成為法例。條例草案以《聯合國國際貿易法委員會示範法》為

基礎，目的是統一本地及國際仲裁體制。我們希望條例草案可在二○一○年年

底之前恢復二讀辯論。 
 
  調解是一種替代訴訟的糾紛解決方案。調解服務現正在香港植根，其發展

必須得到支持和推動。在這方面，律政司會繼續擔當推動者的角色。我們現正

就調解工作小組所提出的四十八項建議徵詢公眾的意見；諮詢工作將於二○一

○年五月完成，我們會因應公眾諮詢結果落實有關的建議，以推動在商業糾紛

及社區範疇更有效及廣泛地應用調解服務。 
 
  我們亦會爭取更多機會向使用法律服務的目標對象推廣香港的法律服務。

二○一○年世博會將於二○一○年五月在上海舉行，這是展示香港的成就和願

景的大好機會。律政司會與多個香港法律專業團體合作，於二○一○年七月六

日在上海舉辦為期一天的論壇，以接觸有機會使用我們服務的目標對象，包括

內地的企業和律師，並向他們展示香港作為主要法律服務和解決爭議中心的實

力。 
 
  在立法工作方面，我們建議在二○一○年進一步修訂《法律執業者條

例》，讓香港的律師可以採用有限法律責任合夥模式執業。我們亦建議向立法

會提交《婚姻法律程序與財產（修訂）條例草案》，目的是賦權香港法院在某

些情況下，可以在承認外地的離婚判令後處理有關附屬濟助的事宜。 
 
綱領（４）－ 法律草擬 
 
  法律草擬科會繼續按各決策局的要求，提供專業的法律草擬服務，並為各

決策局提供法律意見。 
 
  為了使公眾更容易查閱香港法例，我們正採取多項措施，令香港法例的中

英文版本都更易讀易明；其中包括行文去繁就簡，用語貫徹統一，採取不以男

性為用語中心的法律草擬政策，以及改善香港法例的版面設計。 
 
  我們亦考慮設立一個香港法例電子資料庫，其內容會經過核實、認證和不

斷更新，為此而進行的可行性研究已於二○一○年一月完成。我們正考慮可行

性研究所提出的建議。 
 
綱領（５）－ 國際法律 
 
  來年，國際法律科會繼續就國際法律事宜提供意見，商談國際協議或在這

些商談中擔當法律顧問，以及處理國際司法合作的請求，令香港特區有所裨

益。我們會繼續處理和統籌香港特區提出和收到有關移交逃犯、司法互助、移

交被判刑者和國際擄拐兒童個案的請求。 
 
  過去一年，律政司的律師以中國代表團成員的身分，積極參與海牙國際私

法會議（海牙會議）。我們會繼續為海牙會議（特別是亞太區）的工作出力，



並會探討加強區域合作的其他方法，包括是否可能在香港特區設立海牙會議亞

太區辦事處。 
 
開支 
   
  正如我剛才所說，在二○一○至一一年度，給予律政司的財政撥款為１０

億９９０萬元，較二○○九至一○年度的修訂預算開支（９億７,４１０萬元）

增加３.７％（即３,５８０萬元），這主要是由於我們會填補職位空缺和淨增

設三十七個職位，以應付對法律服務日益增加的需求。我希望藉此機會，多謝

各位立法會議員支持律政司在二○一○年四月一日開設兩個副首席政府律師常

額職位，這兩個職位分別設於刑事檢控科和民事法律科。此外，我們亦會尋求

各位議員支持開設一個有時限的合約首長級職位，以推動調解服務的進一步發

展。當律政司在新的財政年度開設上述職位及其他非首長級職位後，我們便會

有充足的實力迎接工作上的各種挑戰。 
 
  我們會繼續在適當情況下，把案件外判給私人執業律師辦理。在二○一○

至一一年度，我們就外判案件開支作出的撥款總額為１億９,９８０萬元，較二

○○九至一○年度的相應修訂預算１億９,３４０萬元增加３.３％。 
 
人手編制 
 
  在二○○九年，有二十名新招聘的政府律師加入律政司。我們現正展開另

一次招聘政府律師的工作，填補現時及預計會出現的空缺；我們預計新招聘的

人員將會於今年稍後時間入職。 
 
結語 
 
  我剛才概述了律政司在新的財政年度的各項主要工作。律政司的同事和我

樂意為各委員提供進一步的資料。 
 
  多謝各位。 

完 
 
２０１０年３月２４日（星期三） 

 

 




